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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２００８年 第 ５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防治生活垃圾填埋处置造成的污

染，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现批准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为国家污染物

排放标准，并由我部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ＧＢ １６８８９—２００８）
按有关法律规定，以上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该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站
（ｗｗｗ ．ｍｅｐ ． ｇｏｖ ． ｃｎ ／ ｔｅｃｈ）查询。

自标准实施之日起，《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ＧＢ １６８８９—１９９７）》废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 日

ＧＢ １６８８９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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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和

《国务院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保护环境，防治生活垃圾填埋处置造成的污染，制

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生活垃圾填埋场选址要求，工程设计与施工要求，填埋废物的入场条件，填埋作

业要求，封场及后期维护与管理要求，污染物排放限值及环境监测等要求。生活垃圾填埋场排放大

气污染物 （含恶臭污染物）、环境噪声适用相应的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为促进地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引导工业生产

工艺和污染治理技术的发展方向，本标准规定了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 １９９７ 年。
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

———修改了标准的名称；

———补充了生活垃圾填埋场选址要求；

———细化了生活垃圾填埋场基本设施的设计与施工要求；

———增加了可以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共处置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和医疗废物焚烧残渣、医疗废

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厌氧产沼等生物处理后的固态残余物、粪便经处理后的固态残余物和生活

污水处理污泥的入场要求；

———增加了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封场及后期维护与管理期间的污染控制要求；

———增加了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物控制项目数量。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ＧＢ １６８８９—１９９７）废止。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城市建设研究院。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７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ＧＢ １６８８９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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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活垃圾填埋场选址、设计与施工、填埋废物的入场条件、运行、封场、后期维护

与管理的污染控制和监测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生活垃圾填埋场建设、运行和封场后的维护与管理过程中的污染控制和监督管理。

本标准的部分规定也适用于与生活垃圾填埋场配套建设的生活垃圾转运站的建设、运行。

本标准只适用于法律允许的污染物排放行为；新设立污染源的选址和特殊保护区域内现有污染源

的管理，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 Ｔ ５７５０—２００６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法

ＧＢ ／ Ｔ ７４６６—１９８７ 水质 总铬的测定

ＧＢ ／ Ｔ ７４６７—１９８７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７４６８—１９８７ 水质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７４６９—１９８７ 水质 总汞的测定 高锰酸钾—过硫酸钾消解法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７４７０—１９８７ 水质 铅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７４７１—１９８７ 水质 镉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７４８５—１９８７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１１８９３—１９８９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１１９０１—１９８９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ＧＢ ／ Ｔ １１９０３—１９８９ 水质 色度的测定

ＧＢ ／ Ｔ １３４８６ 便携式热催化甲烷检测报警仪

ＧＢ １４５５４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 Ｔ １４６７５—１９９３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ＧＢ ／ Ｔ １４６７８—１９９３ 空气质量 硫化氢、甲硫醇、甲硫醚和二甲二硫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ＧＢ ／ Ｔ １４８４８ 地下水质量标准

ＧＢ １５５６２ １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排放口 （源）

ＧＢ ／ Ｔ ５０１２３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ＨＪ ／ Ｔ ３８—１９９９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ＨＪ ／ Ｔ ８６—２００２ 水质 生化需氧量的测定 微生物传感器快速测定法

ＨＪ ／ Ｔ １９５—２００５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 ／ Ｔ １９９—２００５ 水质 总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 ／ Ｔ ２２８ 医疗废物化学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试行）

ＨＪ ／ Ｔ ２２９ 医疗废物微波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试行）

ＨＪ ／ Ｔ ２７６ 医疗废物高温蒸汽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试行）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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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Ｊ ／ Ｔ ３００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醋酸缓冲溶液法

ＨＪ ／ Ｔ ３４１—２００７ 水质 汞的测定 冷原子荧光法 （试行）

ＨＪ ／ Ｔ ３４７—２００７ 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多管发酵法和滤膜法 （试行）

ＨＪ ／ Ｔ ３９９—２００７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ＣＪ ／ Ｔ ２３４ 垃圾填埋场用高密度聚乙烯土工膜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卫医发 ［２００３］２８７ 号）
《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环监字 ［１９９６］４７０ 号）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２８ 号）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３９ 号）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运行期

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作业的时期。

３２ 后期维护与管理期

生活垃圾填埋场终止填埋作业后，进行后续维护、污染控制和环境保护管理直至填埋场达到稳定

化的时期。

３３ 防渗衬层

设置于生活垃圾填埋场底部及四周边坡的由天然材料和 （或）人工合成材料组成的防止渗漏的垫

层。

３４ 天然基础层

位于防渗衬层下部，由未经扰动的土壤等构成的基础层。

３５ 天然黏土防渗衬层

由经过处理的天然黏土机械压实形成的防渗衬层。

３６ 单层人工合成材料防渗衬层

由一层人工合成材料衬层与黏土 （或具有同等以上隔水效力的其他材料）衬层组成的防渗衬层。

３７ 双层人工合成材料防渗衬层

由两层人工合成材料衬层与黏土 （或具有同等以上隔水效力的其他材料）衬层组成的防渗衬层。

３８ 环境敏感点

指生活垃圾填埋场周围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住宅、学校、医院、行政办公区、商业区以及公共场

所等地点。

３９ 场界

指法律文书 （如土地使用证、房产证、租赁合同等）中确定的业主所拥有使用权 （或所有权）的

场地或建筑物边界。

３１０ 现有生活垃圾填埋场

指本标准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入使用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生活垃圾填埋场。

３１１ 新建生活垃圾填埋场

指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环境影响文件通过审批的新建、改建和扩建的生活垃圾填埋场。

４ 选址要求

４１ 生活垃圾填埋场的选址应符合区域性环境规划、环境卫生设施建设规划和当地的城市规划。

４２ 生活垃圾填埋场场址不应选在城市工农业发展规划区、农业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文物 （考古）保护区、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供水远景规划区、矿产资源储备区、军事要地、国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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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地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

４３ 生活垃圾填埋场选址的标高应位于重现期不小于 ５０ 年一遇的洪水位之上，并建设在长远规划中
的水库等人工蓄水设施的淹没区和保护区之外。

拟建有可靠防洪设施的山谷型填埋场，并经过环境影响评价证明洪水对生活垃圾填埋场的环境风

险在可接受范围内，前款规定的选址标准可以适当降低。

４４ 生活垃圾填埋场场址的选择应避开下列区域：破坏性地震及活动构造区；活动中的坍塌、滑坡

和隆起地带；活动中的断裂带；石灰岩溶洞发育带；废弃矿区的活动塌陷区；活动沙丘区；海啸及涌

浪影响区；湿地；尚未稳定的冲积扇及冲沟地区；泥炭以及其他可能危及填埋场安全的区域。

４５ 生活垃圾填埋场场址的位置及与周围人群的距离应依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确定，并经地方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在对生活垃圾填埋场场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时，应考虑生活垃圾填埋场产生的渗滤液、大气污染

物 （含恶臭物质）、滋养动物 （蚊、蝇、鸟类等）等因素，根据其所在地区的环境功能区类别，综合

评价其对周围环境、居住人群的身体健康、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影响，确定生活垃圾填埋场与常住

居民居住场所、地表水域、高速公路、交通主干道 （国道或省道）、铁路、飞机场、军事基地等敏感

对象之间合理的位置关系以及合理的防护距离。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可作为规划控制的依据。

５ 设计、施工与验收要求

５１ 生活垃圾填埋场应包括下列主要设施：防渗衬层系统、渗滤液导排系统、渗滤液处理设施、雨

污分流系统、地下水导排系统、地下水监测设施、填埋气体导排系统、覆盖和封场系统。

５２ 生活垃圾填埋场应建设围墙或栅栏等隔离设施，并在填埋区边界周围设置防飞扬设施、安全防

护设施及防火隔离带。

５３ 生活垃圾填埋场应根据填埋区天然基础层的地质情况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并经当地地方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选择天然黏土防渗衬层、单层人工合成材料防渗衬层或双层人工合成材

料防渗衬层作为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区和其他渗滤液流经或储留设施的防渗衬层。填埋场黏土防渗衬

层饱和渗透系数按照 ＧＢ ／ Ｔ ５０１２３ 中 １３ ３ “变水头渗透试验”的规定进行测定。
５４ 如果天然基础层饱和渗透系数小于 １ ０ × １０ － ７ ｃｍ ／ ｓ，且厚度不小于 ２ ｍ，可采用天然黏土防渗衬
层。采用天然黏土防渗衬层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１）压实后的黏土防渗衬层饱和渗透系数应小于 １ ０ × １０ － ７ ｃｍ ／ ｓ；
（２）黏土防渗衬层的厚度应不小于 ２ ｍ。

５５ 如果天然基础层饱和渗透系数小于 １ ０ × １０ － ５ ｃｍ ／ ｓ，且厚度不小于 ２ ｍ，可采用单层人工合成材
料防渗衬层。人工合成材料衬层下应具有厚度不小于 ０ ７５ ｍ，且其被压实后的饱和渗透系数小于
１ ０ × １０ － ７ ｃｍ ／ ｓ的天然黏土防渗衬层，或具有同等以上隔水效力的其他材料防渗衬层。

人工合成材料防渗衬层应采用满足 ＣＪ ／ Ｔ ２３４ 中规定技术要求的高密度聚乙烯或者其他具有同等
效力的人工合成材料。

５６ 如果天然基础层饱和渗透系数不小于 １ ０ × １０ － ５ ｃｍ ／ ｓ，或者天然基础层厚度小于 ２ ｍ，应采用双
层人工合成材料防渗衬层。下层人工合成材料防渗衬层下应具有厚度不小于 ０ ７５ ｍ，且其被压实后
的饱和渗透系数小于 １ ０ × １０ － ７ ｃｍ ／ ｓ的天然黏土衬层，或具有同等以上隔水效力的其他材料衬层；两
层人工合成材料衬层之间应布设导水层及渗漏检测层。

人工合成材料的性能要求同 ５ ５。
５７ 生活垃圾填埋场应设置防渗衬层渗漏检测系统，以保证在防渗衬层发生渗滤液渗漏时能及时发

现并采取必要的污染控制措施。

５８ 生活垃圾填埋场应建设渗滤液导排系统，该导排系统应确保在填埋场的运行期内防渗衬层上的

渗滤液深度不大于 ３０ 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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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测渗滤液深度，生活垃圾填埋场内应设置渗滤液监测井。

５９ 生活垃圾填埋场应建设渗滤液处理设施，以在填埋场的运行期和后期维护与管理期内对渗滤液

进行处理达标后排放。

５１０ 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设施应设渗滤液调节池，并采取封闭等措施防止恶臭物质的排放。

５１１ 生活垃圾填埋场应实行雨污分流并设置雨水集排水系统，以收集、排出汇水区内可能流向填

埋区的雨水、上游雨水以及未填埋区域内未与生活垃圾接触的雨水。雨水集排水系统收集的雨水不得

与渗滤液混排。

５１２ 生活垃圾填埋场各个系统在设计时应保证能及时、有效地导排雨、污水。

５１３ 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区基础层底部应与地下水年最高水位保持 １ｍ 以上的距离。当生活垃圾填
埋场填埋区基础层底部与地下水年最高水位距离不足 １ ｍ时，应建设地下水导排系统。地下水导排系
统应确保填埋场的运行期和后期维护与管理期内地下水水位维持在距离填埋场填埋区基础层底部 １ ｍ
以下。

５１４ 生活垃圾填埋场应建设填埋气体导排系统，在填埋场的运行期和后期维护与管理期内将填埋

层内的气体导出后利用、焚烧或达到 ９ ２ ２ 的要求后直接排放。
５１５ 设计填埋量大于 ２５０ 万 ｔ 且垃圾填埋厚度超过 ２０ ｍ生活垃圾填埋场，应建设甲烷利用设施或火
炬燃烧设施处理含甲烷填埋气体。小于上述规模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应采用能够有效减少甲烷产生和

排放的填埋工艺或采用火炬燃烧设施处理含甲烷填埋气体。

５１６ 生活垃圾填埋场周围应设置绿化隔离带，其宽度不小于 １０ ｍ。
５１７ 在生活垃圾填埋场施工前应编制施工质量保证书并作为环境监理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的依据。

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施工质量保证书中的质量保证程序进行。

５１８ 在进行天然黏土防渗衬层施工之前，应通过现场施工实验确定压实方法、压实设备、压实次

数等因素，以确保可以达到设计要求。同时在施工过程中应进行现场施工检验，检验内容与频率应包

括在施工设计书中。

５１９ 在进行人工合成材料防渗衬层施工前，应对人工合成材料的各项性能指标进行质量测试；在

需要进行焊接之前，应进行试验焊接。

５２０ 在人工合成材料防渗衬层和渗滤液导排系统的铺设过程中与完成之后，应通过连续性和完整

性检测检验施工效果，以确定人工合成材料防渗衬层没有破损、漏洞等。

５２１ 填埋场人工合成材料防渗衬层铺设完成后，未填埋的部分应采取有效的工程措施防止人工合

成材料防渗衬层在日光下直接暴露。

５２２ 在生活垃圾填埋场的环境保护竣工验收中，应对已建成的防渗衬层系统的完整性、渗滤液导

排系统、填埋气体导排系统和地下水导排系统等的有效性进行质量验收，同时验收场址选择、勘察、

征地、设计、施工、运行管理制度、监测计划等全过程的技术和管理文件资料。

５２３ 生活垃圾转运站应采取必要的封闭和负压措施防止恶臭污染的扩散。

５２４ 生活垃圾转运站应设置具有恶臭污染控制功能及渗滤液收集、贮存设施。

６ 填埋废物的入场要求

６１ 下列废物可以直接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

（１）由环境卫生机构收集或者自行收集的混合生活垃圾，以及企事业单位产生的办公废物；
（２）生活垃圾焚烧炉渣 （不包括焚烧飞灰）；

（３）生活垃圾堆肥处理产生的固态残余物；
（４）服装加工、食品加工以及其他城市生活服务行业产生的性质与生活垃圾相近的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

６２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中的感染性废物经过下列方式处理后，可以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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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１）按照 ＨＪ ／ Ｔ ２２８ 要求进行破碎毁形和化学消毒处理，并满足消毒效果检验指标；
（２）按照 ＨＪ ／ Ｔ ２２９ 要求进行破碎毁形和微波消毒处理，并满足消毒效果检验指标；
（３）按照 ＨＪ ／ Ｔ ２７６ 要求进行破碎毁形和高温蒸汽处理，并满足处理效果检验指标；
（４）医疗废物焚烧处置后的残渣的入场标准按照 ６ ３ 执行。

６３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和医疗废物焚烧残渣 （包括飞灰、底渣）经处理后满足下列条件，可以进入

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

（１）含水率小于 ３０％；
（２）二�英含量 （或等效毒性量）低于 ３μｇ ／ ｋｇ；
（３）按照 ＨＪ ／ Ｔ ３００ 制备的浸出液中危害成分质量浓度低于表 １ 规定的限值。

表 １ 浸出液污染物质量浓度限值

序 号 污染物项目 质量浓度限值 ／ （ｍｇ ／ Ｌ）

１ 汞 ０ ０５

２ 铜 ４０

３ 锌 １００

４ 铅 ０ ２５

５ 镉 ０ １５

６ 铍 ０ ０２

７ 钡 ２５

８ 镍 ０ ５

９ 砷 ０ ３

１０ 总铬 ４ ５

１１ 六价铬 １ ５

１２ 硒 ０ １

６４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经处理后，按照 ＨＪ ／ Ｔ ３００ 制备的浸出液中危害成分质量浓度低于表 １ 规定的
限值，可以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

６５ 经处理后满足 ６ ３ 要求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医疗废物焚烧残渣 （包括飞灰、底渣）和满足 ６ ４
要求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在生活垃圾填埋场中应单独分区填埋。

６６ 厌氧产沼等生物处理后的固态残余物、粪便经处理后的固态残余物和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经处

理后含水率小于 ６０％，可以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

６７ 处理后分别满足 ６ ２、６ ３、６ ４ 和 ６ ６ 要求的废物应由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监测部
门检测、经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

６８ 下列废物不得在生活垃圾填埋场中填埋处置。

（１）除符合 ６ ３ 规定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以外的危险废物；
（２）未经处理的餐饮废物；
（３）未经处理的粪便；
（４）禽畜养殖废物；
（５）电子废物及其处理处置残余物；
（６）除本填埋场产生的渗滤液之外的任何液态废物和废水。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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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运行要求

７１ 填埋作业应分区、分单元进行，不运行作业面应及时覆盖。不得同时进行多作业面填埋作业或

者不分区全场敞开式作业。中间覆盖应形成一定的坡度。每天填埋作业结束后，应对作业面进行覆

盖；特殊气象条件下应加强对作业面的覆盖。

７２ 填埋作业应采取雨污分流措施，减少渗滤液的产生量。

７３ 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期内，应控制堆体的坡度，确保填埋堆体的稳定性。

７４ 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期内，应定期检测防渗衬层系统的完整性。当发现防渗衬层系统发生渗漏

时，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７５ 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期内，应定期检测渗滤液导排系统的有效性，保证正常运行。当衬层上的

渗滤液深度大于 ３０ ｃｍ时，应及时采取有效疏导措施排除积存在填埋场内的渗滤液。

７６ 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期内，应定期检测地下水水质。当发现地下水水质有被污染的迹象时，应

及时查找原因，发现渗漏位置并采取补救措施，防止污染扩散。

７７ 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期内，应定期并根据场地和气象情况随时进行防蚊蝇、灭鼠和除臭工作。

７８ 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期以及封场后期维护与管理期间，应建立运行情况记录制度，如实记载有

关运行管理情况，主要包括生活垃圾处理、处置设备工艺控制参数，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的非生

活垃圾的来源、种类、数量、填埋位置，封场及后期维护与管理情况及环境监测数据等。运行情况记

录簿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进行整理和保管。

８ 封场及后期维护与管理要求

８１ 生活垃圾填埋场的封场系统应包括气体导排层、防渗层、雨水导排层、最终覆土层、植被层。

８２ 气体导排层应与导气竖管相连。导气竖管应高出最终覆土层上表面 １００ ｃｍ以上。

８３ 封场系统应控制坡度，以保证填埋堆体稳定，防止雨水侵蚀。

８４ 封场系统的建设应与生态恢复相结合，并防止植物根系对封场土工膜的损害。

８５ 封场后进入后期维护与管理阶段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应继续处理填埋场产生的渗滤液和填埋气，

并定期进行监测，直到填埋场产生的渗滤液中水污染物质量浓度连续两年低于表 ２、表 ３ 中的限值。

表 ２ 现有和新建生活垃圾填埋场水污染物排放质量浓度限值

序号 控制污染物 排放质量浓度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１ 色度 （稀释倍数） ４０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２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 ／ （ｍｇ ／ Ｌ） １００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３ 生化需氧量 （ＢＯＤ５） ／ （ｍｇ ／ Ｌ） ３０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４ 悬浮物 ／ （ｍｇ ／ Ｌ） ３０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５ 总氮 ／ （ｍｇ ／ Ｌ） ４０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６ 氨氮 ／ （ｍｇ ／ Ｌ） ２５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７ 总磷 ／ （ｍｇ ／ Ｌ） ３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８ 粪大肠菌群数 ／ （个 ／ Ｌ） １０ ０００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９ 总汞 ／ （ｍｇ ／ Ｌ） ０ ００１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１０ 总镉 ／ （ｍｇ ／ Ｌ） ０ ０１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１１ 总铬 ／ （ｍｇ ／ Ｌ） ０ １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１２ 六价铬 ／ （ｍｇ ／ Ｌ） ０ ０５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１３ 总砷 ／ （ｍｇ ／ Ｌ） ０ １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１４ 总铅 ／ （ｍｇ ／ Ｌ） ０ １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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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现有和新建生活垃圾填埋场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序号 控制污染物 排放质量浓度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１ 色度 （稀释倍数） ３０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２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 ／ （ｍｇ ／ Ｌ） ６０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３ 生化需氧量 （ＢＯＤ５） ／ （ｍｇ ／ Ｌ） ２０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４ 悬浮物 ／ （ｍｇ ／ Ｌ） ３０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５ 总氮 ／ （ｍｇ ／ Ｌ） ２０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６ 氨氮 ／ （ｍｇ ／ Ｌ） ８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７ 总磷 ／ （ｍｇ ／ Ｌ） １ ５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８ 粪大肠菌群数 ／ （个 ／ Ｌ） １０ ０００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９ 总汞 ／ （ｍｇ ／ Ｌ） ０ ００１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１０ 总镉 ／ （ｍｇ ／ Ｌ） ０ ０１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１１ 总铬 ／ （ｍｇ ／ Ｌ） ０ １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１２ 六价铬 ／ （ｍｇ ／ Ｌ） ０ ０５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１３ 总砷 ／ （ｍｇ ／ Ｌ） ０ １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１４ 总铅 ／ （ｍｇ ／ Ｌ） ０ １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９ 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９１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９１  １ 生活垃圾填埋场应设置污水处理装置，生活垃圾渗滤液 （含调节池废水）等污水经处理并符

合本标准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后，可直接排放。

９１  ２ 现有和新建生活垃圾填埋场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表 ２ 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质量浓度限
值。

９１  ３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前，现有生活垃圾填埋场无法满足表 ２ 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质量浓度限值要
求的，满足以下条件时可将生活垃圾渗滤液送往城市二级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１）生活垃圾渗滤液在填埋场经过处理后，总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等污染物质
量浓度达到表 ２ 规定的质量浓度限值；

（２）城市二级污水处理厂每日处理生活垃圾渗滤液总量不超过污水处理量的 ０ ５％，并不超过城
市二级污水处理厂额定的污水处理能力；

（３）生活垃圾渗滤液应均匀注入城市二级污水处理厂；
（４）不影响城市二级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效果。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现有全部生活垃圾填埋场应自行处理生活垃圾渗滤液并执行表 ２ 规定的水污
染排放质量浓度限值。

９１  ４ 根据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在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或环境容量

较小、生态环境脆弱，容易发生严重环境污染问题而需要采取特别保护措施的地区，应严格控制生活

垃圾填埋场的污染物排放行为，在上述地区的现有和新建生活垃圾填埋场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
表 ３ 规定的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９２ 甲烷排放控制要求

９２  １ 填埋工作面上 ２ ｍ以下高度范围内甲烷的体积分数应不大于 ０ １％。

９２  ２ 生活垃圾填埋场应采取甲烷减排措施；当通过导气管道直接排放填埋气体时，导气管排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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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甲烷的体积分数不大于 ５％。
９３ 生活垃圾填埋场在运行中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恶臭物质的扩散。在生活垃圾填埋场周围环境

敏感点方位的场界的恶臭污染物质量浓度应符合 ＧＢ １４５５４ 的规定。
９４ 生活垃圾转运站产生的渗滤液经收集后，可采用密闭运输送到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排入城市

排水管道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或者自行处理等方式。排入设置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排水管网的，应

在转运站内对渗滤液进行处理，总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等污染物质量浓度达到表 ２
规定的质量浓度限值，其他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由企业与城镇污水处理厂根据其污水处理能力商定

或执行相关标准。排入环境水体或排入未设置污水处理厂的排水管网的，应在转运站内对渗滤液进行

处理并达到表 ２ 规定的质量浓度限值。

１０ 环境和污染物监测要求

１０１ 水污染物排放监测基本要求

１０１  １ 生活垃圾填埋场的水污染物排放口须按照 《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建设，设

置符合 ＧＢ １５５６２ １ 要求的污水排放口标志。
１０１  ２ 新建生活垃圾填埋场应按照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规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

控设备，与环保部门的监控中心联网，并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各地现有生活垃圾填埋场安装污染物排

放自动监控设备的要求由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１０１  ３ 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督性监测的频次、采

样时间等要求，按国家有关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的规定执行。

１０２ 地下水水质监测基本要求

１０２  １ 地下水水质监测井的布置

应根据场地水文地质条件，以及时反映地下水水质变化为原则，布设地下水监测系统。

（１）本底井，一眼，设在填埋场地下水流向上游 ３０ ～ ５０ ｍ处；
（２）排水井，一眼，设在填埋场地下水主管出口处；
（３）污染扩散井，两眼，分别设在垂直填埋场地下水走向的两侧各 ３０ ～ ５０ ｍ处；
（４）污染监视井，两眼，分别设在填埋场地下水流向下游 ３０ ｍ、５０ ｍ处。
大型填埋场可以在上述要求基础上适当增加监测井的数量。

１０２  ２ 在生活垃圾填埋场投入使用之前应监测地下水本底水平；在生活垃圾填埋场投入使用之时

即对地下水进行持续监测，直至封场后填埋场产生的渗滤液中水污染物质量浓度连续两年低于表 ２ 中
的限值时为止。

１０２  ３ 地下水监测指标为 ｐＨ、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
硫酸盐、氯化物、挥发性酚类、氰化物、砷、汞、六价铬、铅、氟、镉、铁、锰、铜、锌、粪大肠菌

群，不同质量类型地下水的质量标准执行 ＧＢ ／ Ｔ １４８４８ 中的规定。
１０２  ４ 生活垃圾填埋场管理机构对排水井的水质监测频率应不少于每周一次，对污染扩散井和污

染监视井的水质监测频率应不少于每 ２ 周一次，对本底井的水质监测频率应不少于每个月一次。
１０２  ５ 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对地下水水质进行监督性监测，频率应不少于每 ３ 个月一次。
１０３ 生活垃圾填埋场管理机构应每 ６ 个月进行一次防渗衬层完整性的监测。
１０４ 甲烷监测基本要求

１０４  １ 生活垃圾填埋场管理机构应每天进行一次填埋场区和填埋气体排放口的甲烷体积分数监测。

１０４  ２ 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每 ３ 个月对填埋区和填埋气体排放口的甲烷体积分数进行一次
监督性监测。

１０４  ３ 对甲烷体积分数的每日监测可采用符合 ＧＢ １３４８６ 要求或者具有相同效果的便携式甲烷测定
器进行测定。对甲烷体积分数的监督性监测应按照 ＨＪ ／ Ｔ ３８ 中甲烷的测定方法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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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 生活垃圾填埋场管理机构和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均应对封场后的生活垃圾填埋场的污

染物质量浓度进行测定。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总氮、氨氮等指标每 ３ 个月测定一次，
其他指标每年测定一次。

１０６ 恶臭污染物监测基本要求

１０６  １ 生活垃圾填埋场管理机构应根据具体情况适时进行场界恶臭污染物监测。

１０６  ２ 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每 ３ 个月对场界恶臭污染物进行一次监督性监测。
１０６  ３ 恶臭污染物监测应按照 ＧＢ ／ Ｔ １４６７５ 和 ＧＢ ／ Ｔ １４６７８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１０７ 污染物质量浓度测定方法采用表 ４ 所列的方法标准，地下水质量检测方法采用 ＧＢ ／ Ｔ ５７５０—
２００６ 中的检测方法。

表 ４ 污染物质量浓度测定方法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方 法 名 称 标准编号

１ 色度（稀释倍数） 水质 色度的测定 ＧＢ ／ Ｔ １１９０３—１９８９

２ 化学需氧量（ＣＯＤＣｒ）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ＨＪ ／ Ｔ ３９９—２００７

３ 生化需氧量（ＢＯＤ５） 水质 生化需氧量的测定 微生物传感器快速测定法 ＨＪ ／ Ｔ ８６—２００２

４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ＧＢ ／ Ｔ １１９０１—１９８９

５ 总氮 水质 总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 ／ Ｔ １９９—２００５

６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 ／ Ｔ １９５—２００５

７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１１８９３—１９８９

８ 粪大肠菌群数 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多管发酵法和滤膜法（试行） ＨＪ ／ Ｔ ３４７—２００７

９ 总汞

水质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７４６８—１９８７

水质 总汞的测定 高锰酸钾—过硫酸钾消解法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７４６９—１９８７

水质 汞的测定 冷原子荧光法（试行） ＨＪ ／ Ｔ ３４１—２００７

１０ 总镉 水质 镉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７４７１—１９８７

１１ 总铬 水质 总铬的测定 ＧＢ ／ Ｔ ７４６６—１９８７

１２ 六价铬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７４６７—１９８７

１３ 总砷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

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７４８５—１９８７

１４ 总铅 水质 铅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７４７０—１９８７

１５ 甲烷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

法
ＨＪ ／ Ｔ ３８—１９９９

１６ 恶臭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ＧＢ ／ Ｔ １４６７５—１９９３

１７
硫化氢、甲硫醇、

甲硫醚和二甲二硫

空气质量 硫化氢、甲硫醇、甲硫醚和二甲二硫的

测定 气相色谱法
ＧＢ ／ Ｔ １４６７８—１９９３

１０８ 生活垃圾填埋场应按照有关法律和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排污状况进行监测，并

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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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实施要求

１１１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１１２ 在任何情况下，生活垃圾填埋场均应遵守本标准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采取必要措施保证

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各级环保部门在对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监督性检查时，可以现场即时采样，

将监测的结果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排放标准以及实施相关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据。

１１３ 对现有和新建生活垃圾填埋场执行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地域范围、时间，由国务院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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